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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7-1203 

一、 欠稅案件移送強制執行更正應納稅額，不會展延繳納期限重新發單。 

二、 捐贈財產予財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符合免課徵贈

與稅的條件提醒您注意。 

三、 被繼承人死亡前 5年內繼承之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以已納遺產稅者為限。 

四、 商品因故退運而報廢者，應依規定辦理報廢。 

五、 在自宅經營餐飲業 也要辦理稅籍登記。 

六、 兼營營業人報繳當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應辦理年度營業稅稅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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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欠稅案件移送強制執行更正應納稅額，不會展延繳納期限重新發單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已移送強制執行之欠稅案件，如有更正應納稅額者，不會

展延繳納期限重新發單，仍應就更正後稅額加徵滯納金及滯納利息。 

該局說明，納稅義務人有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 30日後仍未繳納者，即由稅

捐稽徵機關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已移送執行之久稅案件，納稅義務人如發現

有查對更正事項，仍得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更正，經稅捐稽徵機關查對後更正稅額，

屬執行事項之更正，稅捐稽徵機關即就更正後稅額通知行政執行分署更正執行，不再

展延繳納期限重新發單予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仍應按更正後之稅額繳納加徵之滯

納金及滯納利息。 

    該局呼籲，民眾收到稅捐稽徵機關寄發之稅單時，應於繳納期限內繳清稅款，若

有疑問，應於繳納期限內洽詢該管稽徵機關，如屬記載、計算錯誤或重複時，可依稅

捐稽徵法第 17條規定申請查對更正，以免因逾期未繳稅，增加滯納金及滯納利息負擔，

甚至遭移送強制執行，影響自身權益。 

（聯絡人：徵收科陳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016） 

更新日期：107-12-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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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贈財產予財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符合免課徵

贈與稅的條件提醒您注意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贈與人捐

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

團體及祭祀公業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 

該局說明，此類贈與除受贈單位必須具有「財團法人」身分外，且受贈單位還需符

合「捐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

額適用標準」第 2條規定，才可適用免課贈與稅。該局並提醒，贈與人當年度加計該

筆捐贈金額後超過當年度免稅額 220萬元，建議先向稽徵機關申報贈與，於稽徵機關

審查受贈人合於免稅要件並核發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後，再交付捐贈財產予受贈單

位，以避免發生徵納爭議。【#404】 

提供單位：審查二科 聯絡人：陳燕凌科長聯絡電話：(07)7115305 

撰稿人: 張淑惠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270 

更新日期：107-12-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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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繼承人死亡前 5年內繼承之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以已納遺產稅者為限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 5年內，繼承之財產列為不計入遺產總

額，是指該項財產在被繼承人死亡前 5年內，繼承前次被繼承人之財產已申報繳納遺

產稅者為限。 

該局說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條第 10項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 5年內，繼承

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不計入遺產總額，其立法意旨係為避免同一筆財產因短時期

內連續繼承而一再課徵遺產稅，加重納稅義務人之負擔，故其適用前提，自以 5年內

繼承之財產完納遺產稅為限，倘被繼承人死亡前 5年內繼承之財產，原未繳納遺產稅

（如未達課徵標準），因無一再課徵情形，自應將該財產併入被繼承人遺產總額課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若 5年內連續發生 3次繼承事實，同一筆財產於第 1次繼承時已

繳納遺產稅，雖第 2次繼承時曾依規定不計入遺產總額，惟第 3次繼承因距第 1次未

達 5年，仍可免予計入遺產總額。 

國稅局提醒納稅義務人，遺產稅申報若有疑義或不諳稅法規定者，可電洽各地區國稅

局免費服務專線 0800-000321，以維護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胡股長 06-2223111分機 8041 

更新日期：107-12-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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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因故退運而報廢者，應依規定辦理報廢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商品出售後因故退運而報廢者，應依營利事業所

得稅查核準則第 101條之 1規定辦理報廢。 

該局說明，依稅法相關規定，商品或原料、物料、在製品等因過期、變質、破損或

因呆滯而無法出售、加工製造等因素而報廢者，除可依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

得稅查核簽證報告，並檢附相關資料核實認定其報廢損失者外，應於事實發生後 30日

內檢具清單報請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監毀，或事業主管機關監毀並取具證明文件，

核實認定。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因商品出售後發生銷貨退回而退運，該商品倘因過期、變質、

破損等原因無法再行出售，仍應於清運、廢棄、銷毀商品前，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第 101條之 1規定辦理完成報廢程序後，方符合列報其他損失-商品報廢之規定。

【#396】 

提供單位：審查一科 聯絡人：劉德慶科長聯絡電話：(07)7257500 

撰稿人:陳美琳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128 

更新日期：107-12-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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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自宅經營餐飲業 也要辦理稅籍登記 

2018-12-03 05:52 聯合報 記者張語羚╱即時報導 

 

小吃店示意圖。報系資料照 記者張芮瑜／攝影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官員表示，民眾利用自宅部分空間經營創意小吃，記得要

在開始營業前向所在地的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以免不慎觸法遭補稅處

罰，得不償失。 

官員舉例說，A 先生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利用自家一樓試賣青醬蛋餅等創意點

心，卻未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稽徵機關發函通知於 8 月 31 日前補辦稅籍登

記，A 先生儘管在 8 月 25 日補辦稅籍登記，卻在 8 月 1 日至 25 日未辦稅籍登

記，擅自營業時銷售額達 21 萬元，因此還是被補徵營業稅 1 萬 500 元並處以

罰鍰。 

官員說，在國內銷售貨物或勞務，應於開始營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

登記。如被查獲未辦妥稅籍登記即開始營業，依規定除通知限期補辦外，並

得處 3000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一旦被查到漏稅，依法除追繳稅款外，按

所漏稅額處 5 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2018/12/03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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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兼營營業人報繳當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應辦理年度營業稅稅額調整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兼營營業人於申報本年度最後一期(107年 11-12

月)營業稅時，應填寫「兼營營業人營業稅稅額調整計算表」，按當年度進項稅額不得

扣抵銷項稅額比例調整計算稅額，併同該期營業稅申報繳納。  

該分局說明，兼營營業人係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章第 1節規定計算

稅額，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勞務者，或兼營同法第 4章第 1節及第 2節，按一般稅

額及特種稅額計算營業稅者。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時，應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調整稅額後，

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額申報繳納。但當年度於年度中開始營業或兼營營業期間未滿 9

個月者，當年度免辦調整，俟次年度最後一期再併入調整。該分局籲請兼營營業人注

意相關規定，並確實辦理調整，以免遭補稅處罰。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南投分局銷售稅課 詹小姐  

聯絡電話：(049)2223067轉 310 

更新日期：107-12-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